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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部门规章12篇 地方法规37篇）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总 理 温家宝

二○○七年四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

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

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制定本条例。（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1篇）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

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国务院办公厅是全国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

督全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办公厅

（室）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

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

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

职责是： （一）具体承办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 

（二）维护和更新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 （三）组织

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四）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

行保密审查； （五）本行政机关规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

的其他职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